轉貼不由分說對朱小姐「聽證會」的看法

朱小姐您好：

環保是您的專業，但立法院職權法，預算法，並不是您的專業，請不要誤導。當然，誤導也絕非只有您一個人，因為連立法委員自己也常常搞不清楚。

第一，一般所謂的預算主決議，是指預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，即所謂＂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＂，因此你所謂＂如果這個決議是在預算審查時做成（不一定要綁預算）＂的這句話根本是不成立的！很抱歉！就是一定要綁預算！就算是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附帶決議，也是要跟預算一起綁著！另外，也絕不能違法，我個人認為尤其不能用因為法無不許可的理由，就可以認定不違法。

第二，我認為任何委員會的臨時提案，完全沒有法定效力！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的非常清楚＂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，除法律案、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，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。＂請問那個要經濟部舉辦行政聽證的臨時提案有經過院會二讀嗎？沒有！完全沒有！那個臨時提案完全是拿著雞毛當令箭！

第三，您所謂＂環評法並未指「不許舉辦聽證會」，因此環保署不能以此拒絕舉辦聽證會。＂這種說法，我完全的反對，因為這完全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，以及法律明確性這兩個原則，如果立法院，行政院，可以任意在法律沒有明定授權下，就任意創造自己想要做的程序，這完全不是一個法治國家該有的常態！如果您認為要環評有聽證的程序，麻煩您鼓吹支持您的立法委員去入法，請不不要以修法曠日廢時為藉口，而去主張便宜行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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